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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
首頁「警告」一節。

據董事所知，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i)[編纂]未獲行使，及(ii)轉換及重新指定已完成），
下列人士將持有本公司股份或本公司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或淡倉，該等權益及╱或淡倉須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規定向本公司披露，或直接或間接持有附帶權利
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
的10%或以上權益：

主要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緊隨[編纂]完成後

所持股份數目

緊隨[編纂]完成後
於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總額中的
持股概約百分比

    

游先生(3) 實益擁有人 [編纂] [編纂]

受控法團權益 [編纂] [編纂]

有關本公司權益之
協議一方的權益 [編纂] [編纂]

Joy Capital GP, Ltd. 受控法團權益(4) [編纂] [編纂]

Joy Aurora Limited 實益擁有人(5) [編纂] [編纂]

小米集團 受控法團權益(6) [編纂] [編纂]

遠東宏信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7) [編纂] [編纂]

順為高科技術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8) [編纂] [編纂]

Cathay Innovation SAS 受控法團權益(9) [編纂] [編纂]

附註：

(1) 所列全部權益均為好倉。

(2) 表格假設(i)[編纂]成為無條件及根據[編纂]發行[編纂]，及(ii)[編纂]未獲行使。

(3) 指(i)游先生持有的43,965,042股股份；(ii) ECY Investments持有的6,000,000股股份；及(iii)游先生根據投票遞延協
議可行使的27,772,244股股份的投票權。

就6,000,000股股份而言，根據ECY Investments的Limited Liability Agreement，ECY Investments的股權分為A類份額
及B類份額。 B類份額僅賦予本公司經濟權益而不附帶任何投票權。游先生持有全部已發行A類份額，而游晨
希女士持有全部已發行B類份額。因此，游先生持有ECY Investments的全部投票權，並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
視為於ECY Investments持有的6,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就27,772,244股股份而言，根據投票遞延協議，游先生有權行使Joy Capital III, L.P.及Joy Capital Opportunity, L.P.分
別持有的11,867,570股股份及15,904,674股股份所附帶的投票權。

(4) 指Joy Capital Opportunity, L.P.持有的15,904,674股股份、Joy Capital III, L.P持有的11,867,570股股份。Joy Capital 

Opportunity, L.P. 及 Joy Capital III, L.P. 均由 Joy Capital GP, Ltd. 的董事最終控制，而該等董事為 Joy Capital 

Opportunity, L.P.各自的最終普通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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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Joy Aurora Limited所持有的21,984,740股股份。Joy Aurora Limited由廈門悅信鴻銳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
合夥）全資擁有，而廈門悅信鴻銳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最終由劉二海先生控制。

(6) 指Red Better Limited持有的20,839,811股股份。Red Better Limited為Fast Pace Limited的全資附屬公司，而Fast 

Pace Limited由小米集團全資擁有。小米集團被視為於Red Better Limited所持有的20,839,811股股份中擁有權
益。

(7) 指永堅有限公司持有的15,597,378股股份、詠順有限公司持有的4,827,486股股份、大利船務有限公司持有的
1,695,367股股份及畢武有限公司持有的1,348,386股股份。詠順有限公司、畢武有限公司及永堅有限公司各
自受遠東宏信有限公司控制。

(8) 指順為高科技術有限公司持有的22,030,533股股份。順為高科技術有限公司由Shunwei China Internet Fund 

II, L.P.全資擁有。Shunwei China Internet Fund II, L.P.的普通合夥人為Shunwei Capital Partners II GP, L.P.，而
Shunwei Capital Partners II GP, L.P.的普通合夥人則為Shunwei Capital Partners II GP Limited，該公司由許達來先
生控制。

(9) 指FPCI Sino-French (Innovation) Opportunity Fund持有的9,888,298股股份及FPCI Sino-French (Innovation) Fund持
有的8,972,606股股份。FPCI Sino-French (Innovation) Opportunity Fund及FPCI Sino-French (Innovation) Fund各自
由Cathay Innovation SAS管理。Cathay Innovation SAS被視為於FPCI Sino-French (Innovation) Opportunity Fund及
FPCI Sino-French (Innovation) Fund所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概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將於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未獲
行使且並無根據[編纂]僱員購股權計劃發行額外股份），於我們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我們披露的任何權益及╱或淡倉，或直接或
間接擁有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已發行投票權的10%或以上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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